
车辆定点维修合作协议 

 

甲方： 

乙方：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规定，甲乙双方经友好协商，本着自愿与需要的原

则，在真实、充分地表达各自意愿的基础上，达成如下协议，并由双方共同烙守。合同项

目内容： 

  为便于甲方对所报修汽车修理工作进行规范管理，进一步降低修理费用，甲、乙双方

经过平等协商，同意乙方承担甲方所报修的汽车的维修工作。修车前须由甲方负责人到现

场确认，乙方竣工后要在维修项目明细上注明修理工时费、零配件价格等科目，并向甲方

做详细介绍，由甲方或车主确认签字，经甲方负责人审核后，作为双方结算时的主要凭证。 

  二、付费方式： 

  1、甲方每月结算一次本期发生的维修费用。(如款额超出伍仟元，可提前进行结算) 

  2、甲方经审核确认修理费用后由乙方开据增值税专用发票，甲方依据发票在 15 日内

付款。 

  三、甲乙双方责任与义务： 

  1、甲方的责任与义务： 

  (1)甲方向乙方交付维修车辆时，须由甲方指定负责人现场确认。(有特殊情况时，甲

乙双方负责人应联系进行确认)。 

  (2)甲方无故逾期支付维修费用或无故延期接车的，乙方有权向当地人民法院起诉。 

 2、乙方的责任与义务： 



  (1)乙方不得使用假冒伪劣配件维修汽车，因乙方提供的配件原因造成维修质量问题

的，乙方承担赔偿责任。 

  (2)乙方自接收待修汽车至完工交付甲方前，除因维修或检验外，不得动用在修汽车。

乙方违反上述约定的，照价赔偿油料等直接损失，造成汽车损坏或报废的，负责修理并赔

偿损失。 

  (3)乙方自接收待修汽车后，应用最短时间完工，不得因故拖延。 

  (4)乙方应根据甲乙双方确认的维修项目进行维修，无甲方指定负责人确认的维修车

辆、维修项目，乙方不得进行维修。乙方维修了无甲方指定负责人确认的车辆或维修项目

的，甲方将拒绝付该维修款。(如遇特殊情况，未开具临时增加维修项目的，甲方指定负

责人在与乙方联系确认后，乙方可进行维修。) 

(5)乙方应提供优质的服务，对甲方的维修问题要详细介绍、合理建议、精致维修，因

乙方原因造成的任何车辆损失或不利影响，由乙方自行负责，甲方不承担任何责任。 

  四、违约责任： 

  在合同期内，甲乙双方必须严格履行本合同，除遇有特殊情况，经双方协商一致不能

履行合同的有关内容外，任何一方单方违反合同给对方造成经济损失的，应根据其后果和

责任大小，给对方赔偿经济损失。赔偿金额按有关规定或实际情况确定。 

  五、其他 

  1、本合同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签字盖章后，方可生效; 

  2、本合同的任何修改变更可补充，须采书面形式，经甲乙双方协商签字盖章后方可

生效。并作为合同的附件，是本合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法人代表(或委托人)签字：             法人代表(或委 托人)签字：   

电话：                              电话： 

税号：                              税号：        

开户行：                            开户行： 

账号：                              账号： 

签约时间：   年  月  日             签约时间：   年   月   日 

 


